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訴願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請求00鄉00段7-42地號土地收回自耕，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蔡盛文君所有坐落南投縣00鄉00段7-42地號土地1筆與承租人蔡00君，訂有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因109年底租約期滿，訴願人即出租人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情形，而承租人有上揭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依上揭條例第19條第4項由國姓鄉公所予以調處。於110年4月20日由國姓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決議，續訂租約6年，國姓鄉公所於同年4月27日以國鄉民字第1100005603號函檢送系爭租約，訴願人不服依法提起訴願，並經本府以110年8月31日府行救字第1100139571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訴願人於110年11月23日另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 77條第7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所有坐落南投縣國姓鄉00段7-42地號1筆土地，與承租人蔡00君訂有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訴願人主張承租人蔡承宏已沒耕作能力，也沒在耕作，訴願人擬收回自耕等語，資為爭議。
3、 經查系爭耕地三七五租約業本府以110年8月31日府行救字第1100139571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並教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決定書於110年9月2日送達在案，訴願人於110年11月23日又向本府提起訴願，對已決定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訴願程序顯不合法。又其所提出之訴願書，僅載明請求事項係主張承租人蔡承宏已沒耕作能力未為耕作，應依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17、26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從而，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4、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 77條第7款、第8款，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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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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